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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传统理解，关于规制的方式有两种观点。①

一种观点认为规制应由国家直接进行干预，要求行

为人遵循特定的标准，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不管是

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规制)。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

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规制行为的主要推动者，最好的

规制应通过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实现。虽然这种

观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必然会忽略大量的

细节，比如规制的复杂性及重要的行政动机，对于现

代环境规制来说尤其如此。深研之，即可发现一个

很少被探讨的重要问题，即所谓的许可豁免声明。

环境局使用的许可豁免声明是一份简短的书面通

知，规定环境局在特定条件下，即违反环境许可并同

时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不会对行为人采取任何

强制措施。②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重要文书，本文对

环境局制定的许可豁免声明进行了分析。撰写本文

时，环境局共发布 79份许可豁免声明，这 79份许可

豁免声明至今有效。但许可豁免声明并未受到研究

环境法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学者的关注。③

本文认为，许可豁免声明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

其中最突出的是应对过度规制问题。④在规制领域，

那些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无限制法定制度，极易导

致过度规制问题。通常，这种过度规制行为是无意

的，后续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这些规制措施

是非正式的，形式上是暂时的。⑤过度规制问题经

常发生在有关经济影响的法律规范中，例如“一进

二出”的规制方式，⑥英国脱欧后英国政府也开始强

调规制必须是“相称”的。⑦环境局经常使用许可豁

免声明，这表明环境规制领域也极易产生过度规制

问题。

本文还认为，许可豁免声明除了应对过度规制

问题，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化解不可预见的规制方面

的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利

益。⑧许可豁免声明有助于建立一个不断变化的日

环境法中的过度立法、矫正与行政再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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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灵活的规制体系。许可豁免声明制定了一系列有

关规制的标准和要求，是规制体系的一部分，该体系

在规制、放松规制和再规制之间不断流转。

研究许可豁免声明之前，须提出四个要点。第

一，本文所强调的环境立法的特征以及环境法中出

现的规制动态变化，这些特征在其他法律领域中可

能也同样适用，例如税收制度、移民制度和社会医疗

制度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法学专业知识、立法变

更的频率以及政策辩论的频次等因素在制定法律及

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在其他不同的领

域里，过度规制问题和应对规制的措施之间的动态

关系也同样存在，如近期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回应。⑨

虽然这些领域与环境法领域之间的相似之处本文亦

有所提及，但本文主要重点关注环境规制。第二，本

文仅关注下辖环境局使用的许可豁免声明。苏格兰

和威尔士的环境规制机构也使用类似的规制工具，

但本文不对其进行展开与分析。⑩第三，还应注意的

是，使用许可豁免声明应对过度规制问题不一定是

规制机构可用的唯一应对措施。当然，当面临调整

规制制度的需求时，立法者、规制机构等可以选择相

应的规制方法与策略。这些方法包括结果导向的方

法、基于风险的方法或基于规范设计的方法及选择

架构的方法，即使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的界限是灵活

可变的，但规制机构通常使用多方法组合策略。

如下文所强调的，以特定方式作出回应必然会产生

连锁反应，规制决策不仅仅是从“工具箱”中寻找特

定策略。同样，面对如此众多的变化和潜在的问

题，本文拟关注环境规制和环境局使用许可豁免声

明这一具体背景。第四，就方法论而言，本文提出

的分析基于撰写文章时已生效的许可豁免声明，未

对规制部门关于许可豁免声明的看法以及使用许

可豁免声明是否具有合规性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与分析。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分析许可豁免声明的

形式和功能；其次探讨环境规制中是否存在过度规

制问题；再次探讨在更广泛的灵活性、规制变化和

行政法律环境下实施许可豁免声明的影响；最后得

出结论。

二、许可豁免声明的形式和功能

(一)规制形式

许可豁免声明是一份书面通知，规定环境局在

特定条件下，即违反环境许可的情况下，不会对行为

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因此，许可豁免声明无须考

虑环境许可证[见于 2016年《环境许可条例(英格兰

和威尔士)》(已修订)(以下简称《环境许可条例》)]必须

应用于一系列潜在污染行为。考虑到此种规制意

义，环境局所发布的许可豁免声明的突出特点是具

有相对非正式性。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都以简短易

懂的HTML文本形式发布在英国政府网站上。许可

豁免声明都以一个声明开头，描述一般情况下需要

环境许可证的情形(如某些废物储存或处理行为)，接
着发出通知规定行为人如果符合一系列条件，则可

无须获得环境许可证。

许可豁免声明规制的范围非常宽泛，79份许可

豁免声明免除了一系列不同活动对环境许可证的

要求。在 79份许可豁免声明中，其中有 54份免除

了一系列不同的废物管理活动对环境许可证的要

求，包括废物储存和管理活动、清理堵塞的下水道

中的废物、洪水后废物的储存和沙袋的储存、在

汽车经销商处临时存放报废车辆、船上人类产生

的废物的储存、食品废物的收集和储存，以及天

然气管道废水的临时储存。除废物管理活动外，

许可豁免声明还免除了一系列其他活动对环境许

可证的要求，包括在污水处理厂中对小于 3兆瓦的

燃烧装置中的污水污泥厌氧消化产生的沼气燃

烧、闭环换热器中地下水的调查和抽取，以及雨

水收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许可豁免声明还对

报告和监测要求做了某些调整，包括延长环境许可

证中规定的报告要求。

除此之外，还有 18份许可豁免声明与新冠病毒

感染相关，包括允许家庭处理个人防护用品废物，

暂停对废物托运的签名要求(以适应社交距离)，以

及允许废物处理场暂时超过废物储存限制。这些

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例如美国联邦环境保

护署发布的临时新冠病毒感染强制措施，以及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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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维多利亚州环保局允许延期提交年度报告。

此外，作为一种规制工具，许可豁免声明具有暂

时性、临时性。这是因为许可豁免声明中所规定的

环境许可证的免除情形是有时间限制的。在某些

情况下，许可豁免声明会失效，在规定期限届满时废

止。79份许可豁免声明中只有 1份没有规定(关于

已处理的垃圾渗滤液)明确的废止期，这就反映了许

可豁免声明作为规制工具所具有的暂时性、临时

性。其中59份有效的许可豁免声明的发布距今不

到四年，而有效的最早的许可豁免声明发布于 2013
年。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规范工业活

动而实施的环境许可制度于2007年颁布，并于2011
年进行了修订。

由于可用的具体数据较少，难以具体衡量许可

豁免声明实际使用和遵守的情况。而关于应对新冠

病毒感染所采用的许可豁免声明，尚可获得一些数

据，仅是因为要求行为人在使用许可豁免声明之前

通知环境局。例如，许可豁免声明(C7)暂时免除行

为人公布排放物数据的义务，共有197名行为人被批

准免除(在 2020年 10月 1日重新发布时，已降至 19
名)。相反，许可豁免声明(C2)规定在允许的地点临

时许可超额储存废物，但是行为人只向环境局发出

了5份通知。许可豁免声明(C13)允许放射性废物堆

积，行为人只向环境局发出了20份通知。一方面，

这些通知和批准表明环境局与行为人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互动；另一方面，很难确定部分行为人是否在

没有通知环境局的情况下，作出了超出规定存储容

量的存储行为，并且逃脱了处罚。

(二)规制功能

许可豁免声明的主要规制功能在于对依法应严

格适用许可证的予以豁免。这种平衡过度规制的功

能，在许可豁免声明审查方面显得更加微妙。许可

豁免声明为某些行为确定了一个法律上的最低门

槛，低于该门槛，环境控制就不那么严格了。许多许

可豁免声明免除了可能仅对环境造成最小损害的活

动的许可证要求。例如免除水库使用轮胎作为逃生

梯的许可证要求(否则需要获得许可证)以及免除储

存用于消防培训目的的废弃灭火器的许可证要

求。虽然这一最低门槛可能一直隐含于环境许可

制度中，但许可豁免声明对免除许可要求提供了明

确正式的表达。

通过许可豁免声明免除某些活动的规制要求，

凸显了制定诸如《环境许可制度》等综合规制制度所

带来的挑战，该制度涵盖了较为宽泛的污染活动。

通过免除可能仅造成最小环境损害活动的许可证要

求，许可豁免声明为行为人提供了一定程度上规制

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试图澄清

和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方面，许可豁免声明超越了

行政机构发布的指导性政策通常所发挥的作用。这

是因为许可豁免声明的目标不是补充一个通用的、

开放的法律制度，而是直接不适用一个极为详细且

技术性极强的法律制度，因为该制度在规制方面可

能过于烦冗。

与此功能相关的是，假设许可豁免声明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审查和修订控制工业污染的规

制制度，也就是说，它们免除了对不一定需要规制

的活动的任何不必要或无意义的规制要求。这种

非正式的行政审查并不少见，且通常可以为规制机

构以及被规制的行为人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在

不需要规制的情况下免除规制，可以为环境局腾出

宝贵的时间。

在审查许可豁免声明时，很明显发现，许可豁免

声明所涉及的一些活动是低风险的非工业活动，可

以说这些活动不属于许可制度规制的焦点。例如，

许可豁免声明免除了高压蒸汽消毒的活动、在宠物

墓地撒宠物骨灰、将污水从已清理的下水道排放到

未经许可的下水道中的许可证要求。虽然这些活

动会带来一些小风险，但它们不一定属于《环境许可

制度》以及 2000年《污染预防和控制条例(英格兰和

威尔士)》所要规范的工业活动类型。此外，这一功

能在环境法中的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在欧盟

的化学品规制制度中，沃恩指出规范实施后的指导

意见的“解释”功能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这一功

能有助于厘清法律制度的规制范畴。

··68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24.6
ECONOMIC LAW AND LABOUR LAW

此外，通过对某些小规模活动的豁免，可以看出

许可豁免声明的目的是确保环境规制达至最佳水

平。例如，许可豁免声明免除牙科废弃物对许可证

的要求，理由是若坚持将这些活动置于环境许可之

下进行规制可能会阻碍废物的良好管理。最重要

的是由于考虑到大多数受益于这一豁免的行为人不

太可能申请其他相关活动的环境许可(与大型工业

设施不同)，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参与漫长且

昂贵的许可程序，这就意味着该活动将不受相关规

制。基于此情况，许可豁免声明终将反映行业的实

际做法，并根据这种做法设定了相关规制标准。当

然，这些行为人可能是因为需要获得环境许可，而不

是因为知道许可豁免声明。对这些活动进行许可豁

免的其他理由是，若通过严格责任制度来规范这些

类型的活动则意味着未获得许可证(无论什么原因)
将构成违法，需要环境局启动正式的执法程序。启

动这一执法程序不太可能是环境局对有限时间的最

佳利用，因为环境局执法和处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

确保合规性。

另一个不同的功能是需要对实际和事实情况的

变化作出反应。规制机构负责执行大量的法律制

度，这些制度涉及一系列复杂的严格违法责任。在

这种规制制度下，实际情况往往决定了需要行政上

的灵活性，而从对法律制度的一般解读来看，这种灵

活性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鉴于目前生效的许可豁

免声明总数中有20％是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

实际挑战而发布的，因此这一点特别重要。通过使

用许可豁免声明，已经采取措施应对英国脱欧导致

的供水部门的供应链短缺问题。在没有许可豁免

声明的情况下，立法规定由于自身过失而无法履行

法定义务的行为人须承担刑事责任。重要的是，这

一功能表明许可豁免声明不仅用于应对过度规制问

题，即便大多数生效的许可豁免声明的主要焦点在

于此。许可豁免声明服务于更广泛的政策目标，包

括应对当前技术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是来自放松

规制的政治利益，而是来自一个良好运转的社会对

污水处理的重要需求。

此外，通过免除特定业务对许可证的要求来应

对过度规制问题，并不意味着许可豁免声明有助于

放松规制，放松规制通常是政治辩论的焦点。这是

因为绝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对行为人施加了广泛的

规制条件。因此，在79份许可豁免声明中，除了少数

几份之外，其余都包含了被豁免行为人必须遵守的

条件。这些条件在各许可豁免声明之间差别很大，

包括一些比较明显的条件，即如果行为人的其他部

分活动须遵守单独的环境许可证，或者若干活动受

同一许可证的管制，则该许可证仍然有效，必须遵

守。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假设行为人遵守其他单独

的法律制度(例如单独的法律文书)或行业准则，以便

行为人有资格获得许可豁免声明提供的豁免。同

样，绝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以报告机制的形式承担

一系列独立的行为人责任，行为人需要遵守这些机

制，或者以更详细的具体指导的形式，例如关于某些

类型的废物储存的方式和形式(类似环境许可证)。

重要的是，许多许可豁免声明明确要求行为人在申

请许可豁免声明的豁免之前通知环境局，或行为人

获得环境局的书面同意。因此，对最初过度规制问

题的回应明显减弱。

最后，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都包括一个一般的

宽泛的条件，要求许可豁免声明规定的活动只在“不

太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有效。虽然具体

条件因此而变化，但有些条件相对容易遵守，对于有

关不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模糊条件却不一定如此。在

没有任何具体细节或指导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核

实什么构成损害，是否适用最低标准。从对免除许

可证的活动保持某种规制的角度来看，使用这种全

面覆盖的条件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在缺乏明确标准

的情况下，它给行为人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即不

确定哪些活动可能需要监督执法。假设许可豁免声

明类似规则的效力确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精确度和

明确的操作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说消除了许

可豁免声明正式豁免所产生的初始明确性。基于

此，对于是否采用行政规则或通过执法制度中的自

由裁量权来处理问题，许可豁免声明明确指出，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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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构建决策并不会让自由裁量权最小化。规则和

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并不意味着“一

个越多另一个就越少”。

综上所述，通过对基本法律规范体系的过度规

制问题作出回应，许可豁免声明发挥着重要的规制

功能。然而，许可豁免声明还具有其他附加功能，其

中一些功能就是缓和过度规制问题。这些附加的规

制功能包括在法律上设定最低规制标准，填补机械

的基本法律规范体系空白，确保优化规制水平，同时

为快速应对实际和科学的变化与挑战提供规制。然

而，重要的是，许可豁免声明不仅仅是缓和过度规制

的工具，更是对所涵盖的活动实施一系列规制(即使

其中一些控制是模糊的)。

除此之外，环境局对许可豁免声明的使用还会

产生哪些更广泛的影响呢?即使谨慎地重视各种规

制方法中的规制工具，许可豁免声明作为对过度规

制问题的回应也对环境规制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有

助于我们理解法律的运作方式。下一节将谈及环境

立法的一个关键规制特征：规制灵活性。

三、环境立法和过度规制

斯科特福德和罗宾逊对英国环境立法进行了分

析，明确了环境立法的一系列核心特征，包括具有高

度的烦冗性以及它们是由广泛的不同来源组成的法

律体系，它们跨越了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界限。因

此，涉及环境法时有必要考虑行政实践，超越法律文

书中的“法律”。认识到法律文书中所定义、所规定

的法律与其在实践中的实际适用之间经常出现差

距，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本节认为环境立

法领域易出现过度规制问题，因此需要规制灵活性

以及许可豁免声明形式的应对措施。

环境立法中存在的过度规制问题与基本法律制

度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制度的设计方式直接相关。

在旨在控制污染的环境立法领域，与《环境许可条

例》一样，立法者通常可采用的设计方式是有限的。

简单来说，立法者面临必须制定一项管理制度的时

候，可以通过参考对污染活动本身(或该活动造成的

损害)的开放式的广泛定义来规范污染活动。这需

要相当程度的判断，需要提供造成损害的具体操作

和活动的详尽清单或详细的操作列表，或两者的结

合。前一种方法是为了应对大多数废物活动造成

的损害，而后一种方法是为了应对重工业活动产生

的环境风险。2007年生效的《环境许可条例(英格

兰和威尔士)》试图加强本就臃肿的法律制度，其过

度立法的风险可以说是很高的。正如布莱克所指出

的，“当规则本身构成新桎梏时，过度立法的风险性

就会增加”。

由于大多数现行的许可豁免声明与废物有关，

目前使用许可豁免声明的核心是管理制度的设计以

及“废物”的定义。在英国法律中，“废物”的定义参

考了《废物法律指令》的“丢弃”以及欧洲法院的判

例。这种对“废物”的开放式的广泛定义使得有必

要通过立法明确地将范围广泛的低风险废物活动排

除在定义范围之外，排除在规制制度的范围之外。

对于这种过度概括的定义，立法者不应通过经常修

改法律条文的方式将其排除，而应采取相应的替代

措施。根据这一解读，参考基本法律规范体系的设

计方式和法律中关键概念的定义，通过许可豁免声

明免除部分特定活动的规制成为一种必要。

此外，如果基本法律规范体系的范围广泛且笼

统，则可能发生过度规制问题。因此，很可能需要

随后的规制来“纠正”法律制度。正如克雷克和麦

克米伦所主张的，需要“更多东西”来补充法律制度

或消除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

应对现代治理的复杂性。这种需要在环境法中尤

其明显，因为环境问题的根源日益分散，往往是不可

预见的。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过度规制并不

一定是恶意的或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环境问题以及

广泛的其他集体行为问题都很重要且难以解决，往

往需要迅速作出反应以避免造成严重危害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过度规制问题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

后果。事实上，通过立法来应对环境挑战有许多优

点(例如，采取授权立法的形式能灵活适应政策)。但

立法不可能适应每一种可能，因此需要更多的工具

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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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于环境法、政策的制定者以及一般的

环境法律师来说，在促进立法和修法方面都很重要

(这个问题特别有先见之明，因为英国已经离开欧

盟，所以可以选择重新设计其环境法规制体系)。

由于人们经常呼吁巩固和简化英国环境法，所以情

况尤其如此。《环境许可条例》就是这种综合制度

的例子。但综合制度往往带来过度立法的风险，这

反而又需要规制工具，如许可豁免声明就为规制机

构提供纠正这一问题的可能且具有规制灵活性。

环境立法和过度规制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它们在制定环境法制度方面

发挥了核心作用。正如费舍尔所强调的，环境规制

“如果没有信息以及那些能够理解这些信息的人的

技能和经验，就无法运作”。这些技能在环境规制

中广泛存在。显然，这些技能在规制机构设计法律

制度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技能也存在于规制

对象中。下文详述的为应对新兴行业行为人对特定

环境风险不断变化的理解而制定许可豁免声明的例

子，揭示了如何在制定规制措施的国家(和规制机构)
之外发现有意义的信息。正如斯科特在现代治国

方略中所强调的，“现代国家的官员必然要领先于他

们负责管理的社会上一步——而且往往是好几步”。

在环境法中，鉴于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所发挥的核

心作用，这种距离尤其明显，通常通过参与法律和政

策制定来弥补这一点。然而，这种参与并不总能成

功避免过度规制问题。法律和政策制定者无法预见

制定法律制度以及实施特定形式的法律设计后可能

出现的每一种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直接参与实

施和适用规制制度的人员投入以及专业知识与其他

部门法无关，但在环境法中这一特征尤为重要。环

境局使用的许可豁免声明增加了应对过度规制问题

作出反应的灵活性。

四、灵活性和动态规制

许可豁免声明作为一种规制工具符合现代规制

举措，增强了规制制度的灵活性。从历史上看，法律

和规制制度建立之前，规制机构就享有很大程度的

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执法方面)。此外，

与执法有关的自由裁量权也受到了司法监督的严格

限制。规制机构历来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源

于其缺乏详细的规则和政策。然而，规制机构(如环

境局)已经将它们的许多规制实践规范化，并通过正

式的指导和政策文件制定决策程序来规范自由裁量

权。与这种规范化的趋势相一致的是，制定的法律

和规制制度变得更加详细和全面。如上所述，这使

得该制度容易出现过度规制问题，因此需要更灵活

更灵敏的应对机制，使规制机构能够应对意想不到

的情况。

在英国，关于灵活应对过度规制问题的另一个

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08年的《规制与处罚法》以及

2010年的《环境民事处罚令》引入了民事处罚制度，

规定了使用执法承诺。与许可豁免声明相同的是，

引入民事处罚制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需要一个不那

么严格的执法制度，并认识到主要依赖刑事处罚并

不总是适当或有效的。在这方面，过度规制表现在

对尚不构成法律制度规定的罪行上适用刑事处罚。

当然，这种做法上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通过使用承诺

来执法是非正式的。执法承诺是以书面形式由违法

行为人(通常通过代表人)和环境局高级官员进行协

商的。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行民事处罚制度之前，执

法制度就缺乏灵活性和非正式性。这种非正式性和

灵活性的制度在环境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般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编纂”纳入

法律制度，并通过《规制与处罚法》以及《环境民事处

罚令》生效。

因此，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在制定标准和执法方

面都必须明确承认规制制度需要灵活应对过度规制

问题。如上文所示，许可豁免声明增强了环境局应

对基础规制制度过度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许可豁

免声明用于回应社会紧急需求的情况下(如上述“新

冠病毒感染许可豁免声明”和“供水设施许可豁免声

明”)，许可豁免声明允许规制机构调整规制制度，而

不必诉诸正式的立法修改，也不受正式立法程序的

限制。即使对这种及时回应的行为存在疑问，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种规制的灵活性越来越成为现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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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的核心特征。明确承认法律制度需要灵活

性的一个理由是需要确保对行政行为的公共问责和

监督(即使这在许可豁免声明中并未明确提出)。因

此，民事处罚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要求规制机构公开

有关规制机构与违法行为人之间协商的执法承诺的

有关信息。

重要的是，在规制过程中采取灵活性的举措不

仅适用于规制机构，还适用于规制对象。通过使用

许可豁免声明或继续让相关活动纳入现有许可证

(在相关情况下)所涵盖的选项，规制体系为整个规制

制度提供了灵活性。然而，许可豁免声明不同于民

事处罚制度和执法承诺，尽管它们相互强调灵活

性。鉴于环境局所使用的执法承诺实际上在执法与

恢复环境损害有关的部分时依赖于第三方，特别是

非政府组织，在许可豁免声明的背景下，除了规制

对象之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相对较少。从这个角

度来看，许可豁免声明以国家和规制机构为主要规

制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比新的执法制度更具灵活

性，因此，通过许可豁免声明促进规制制度的灵活性

不同于通过执法制度所促进的灵活性。虽然这两

种制度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过度规制问题，但许

可豁免声明侧重于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作出反应

的规制能力，而执法制度旨在通过使用额外的执法

工具来实现灵活性，这些执法工具更好地反映了环

境危害的现实性以及社区参与恢复损害的必要性。

(一)动态规制

与此相关的是规制过程的动态变化。有时许可

豁免声明的制定是在与规制对象接触之后进行的，

有时则是环境局自己主动决策的结果。通过许可豁

免声明来修改规制标准时，环境局在规制过程中时

刻重视环境规制的重要性。通过划分行为人并将

其排除在许可制度的规制范围之外，以此对规制对

象进行分类，这个过程表明规制对象不是一个整体，

而是代表了一系列不同需求和利益的行为者。环

境局对行为人作出回应，表明规制机构与规制对象

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有关如何应用规则的解释性

协议。特定规则的应用(此处不适用)成了规制机构

与行为人之间的协议。

此外，许可豁免声明还表明规制动态变化对现

代规制至关重要。这种规制动态的变化抓住了这

样一个要点，即我们不是处于放松规制的时代，而是

处于“一个戏剧性的规制、放松规制和再规制同时发

生的时代”。环境局对许可豁免声明的使用是这种

规制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例子，在这种动态变化中，

放松规制和再规制在规制体系中同时发挥着作用。

通过许可豁免声明，环境局对过度规制或更广泛的

经济社会需求作出回应，同时制定一系列额外的规

制要求。许可豁免声明是规制机构试图跳过政策驱

动因素的尝试。具体而言，许可豁免声明尝试开辟

一个务实的中间地带——旨在“超越那些支持放松

规制和认为迫切需要社会风险最小化的人之间的意

识形态僵局”。还有一点是，正是在规制动态变化

的背景下才出现了其他的规制方法。许可豁免声明

的出现是由于规制机构注意到以下问题：过度规制

或其他紧迫因素，规制制度的运作环境，以及由此带

来的挑战与规制风险。然而，这种规制的灵活性也

会产生消极影响。

(二)合法性与行政立法

首先，灵活性带来了合法性问题。就许可豁免

声明而言，合法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可豁

免声明本身的性质，以及作为对过度规制问题的回

应，需要通过最少的公众参与或议会审查来制定。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许可豁免声明的法律依据。从

许可豁免声明本身来看，不可能确定每个声明的法

律依据。考虑到许可豁免声明取代了许可制度的规

制，建立法律依据具有可行性。缺乏明确的法律依

据并不意味着许可豁免声明缺乏合法性，或缺乏法

律依据来制定“未经批准的行政法规”。事实上，这

种没有任何明确授权的“模糊”行政立法在英国法律

中并不少见。因此，鲍德温认为，所谓的“第三规

则”适用于这种立法授权不明确或完全缺乏的情

况。许可豁免声明显然符合这种情况，因为“它们

可能无法直接执行，但它们会产生间接法律效

力”。然而，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澳大利亚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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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州环境局豁免1997年《环境保护行动法》的要

求形成了鲜明对比。重要的是，新南威尔士州的法

案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要求书面声明解释豁免原

因。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可豁免声明中找不到

此类规定。

此外，环境局在污染控制方面的主要职能是预

防、减少和恢复损害。这些职能从来都不是绝对

的，它们需要考虑行使或不行使权力所需的成本和

利益。因此，1995年《环境法》中防治工业污染可能

意味着环境局可以选择不适用规制，基于合理成本

效益的理由减少应对过度规制或紧急经济社会挑战

的需求。此外，根据1995年《环境法》，环境局享有广

泛的自由裁量权。这些权力最初可能并不是为了免

除规制，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包括采取“有利于”或

实际上“附带”履行其职能的措施的权力。因此，如

果环境局认为某些受规制的活动不再值得纳入环境

许可制度，而这种豁免可以通过环境局“履行其规制

职能”来证明其合理性。据此，法律制度的开放性促

进了行政立法的灵活性。

相反，环境局决定某些活动不适用环境许可制

度，这可以解释为是行政立法的一种形式。通过这

种形式，环境局改变了议会制定的规制制度。虽然

这种立法活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仍提出关于不

适用议会颁布的规制制度的问题。通常，环境许可

证只有在因唯一行为人死亡而被撤销或不再有效的

情况下才不再生效。这些条件符合重要的法律利

益，包括法律的明确性和确定性。然而，应当强调的

是，在环境法的范围之外，规制和行政机构修改议会

颁布的法律的类似例子是很常见的，且往往具有重

大的现实及法律意义。其中包括HMRC发布的指导

意见“手册”，该手册在补充和澄清一个高度复杂的

法律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包括HMRC提

出的非法定特许权，以便在立法未另行规定的情况

下提供税收减免。同样，那些未经国务大臣正式批

准而制定的行政规则具有重要的法律及现实意义，

且被广泛接受。

然而，即使许可豁免声明的使用相当于环境局

的“行政立法”，也有理由认为环境局本身认为许可

豁免声明与《环境许可条例》的规定不同。环境局在

发布许可豁免声明之前似乎没有与许可证持有者进

行协商，这表明环境局并不认为许可豁免声明适用

许可制度规定的标准与规则。根据《环境许可条

例》，环境局有权对规制活动制定标准规则，为特定

类型的规制活动提供更简化的申请程序和管理。由

于需要与可能受规则影响的人进行协商，这一权力

受到了限制。除非标准规则只包括微小的行政变

更。因此，有理由假设环境局的运作是基于此，即

许可豁免声明只不过是微小的行政变更，因此在发

布许可豁免声明之前没有进行正式的协商。所以，

当按照《环境许可条例》的要求制定许可豁免声明

时，环境局也不会通知行为人。《环境许可条例》本

身也规定了环境局在必要时可以修改和更改个别许

可证的范围。虽然变更许可证的范围很广，但如果

需要“实质性变更”，环境局必须进行为期30天的公

开征询意见。

与此相反，针对一般规制活动的许可豁免声明

与为了应对过度规制而改变个别许可证相比，具有

明显节约规制成本的优势。但由于这是在没有行为

人参与或公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做是以牺

牲透明度和因协商所产生的合法性为代价的。此

外，这种基于时间压力以及缺乏专业知识的立法，可

能与现代环境立法的趋势背道而驰。现代环境立法

强调公众参与和协商。缺乏直接的公众参与和详

细审查的行政立法可能是受到了历史和文化因素影

响，此类行政立法也并不是英国独有的。

环境局必须考虑成本效益的因素，这表明传统

的以法律规定为理由的批评观点较为乏力。这是因

为规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是环境法的核心，同时对

责任的衡量通常参考法律规定。确切地说，在环境

规制体系中需要考虑非法律方面的因素，无论这些

因素是否是成本效益或专业知识。那种过于法律化

的方法有可能忽视规制体制的复杂性。

迄今为止，许可豁免声明的合法性尚未在法庭

上受到质疑。与一般的环境许可一样，很少有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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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考虑到许可豁免声明所发挥的作用，在少数考虑

许可豁免声明的案件中，法院普遍认为许可豁免声

明是合法规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公
司诉环境局”案是一个典型的废物案件。此案涉及

加工后的废油是否可以被归类为废品，法院认为相

关的许可豁免声明是环境局立法和规制制度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使用许可豁免声明并未受到质

疑。此外，法院支持许可豁免声明，并未提出其缺

乏明确的立法授权或公众审查程序。上文提到

HMRC的非法定特许权在法院的适用中也存在同样

的情况。在此案中，虽然质疑的程度略有不同，但上

诉法院和高等法院都认为，法院对HMRC的非法定

特许权是否具有合法性没有管辖权，因此HMRC就

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这种司法承认以及对

立法授权审查的欠缺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许可豁免声明制定一系列条件来替代环境许可

时，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

许可豁免声明中的许多条件都是明确且直接的(如
要求注册和接收之前同意环境局继续保存相关记

录)，这对行为人进行的活动“不会也不太可能造成

环境污染或危害人类健康”的模糊条件提出了重要

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许可豁免声明的规制与环境

许可证的规制不同。许可证的相对优势是，即使没

有发生环境污染或没有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也可

能因违反许可证导致违法。用许可豁免声明替代

许可证，包括“不会也不太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危害

人类健康”的条件，那么，在确定行为人是否违法时，

不可避免地缺乏明确性。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

一，通过环境许可及其附带的条件进行规制时，规制

要求和条件的具体细节可能比通过许可豁免声明

(即使在一般许可的情况下)更为详细；第二，这两种

制度的执行和构成违法的方式是不同的，虽然最终

可能对行为人产生同样的后果。环境许可制度是一

种严格的责任制度，违反许可就需要承担违法责

任。如果行为人不遵守许可豁免声明的有关条件，

则相当于该活动仍然需要环境许可。这意味着行为

人如果未能获得许可，就会违反环境许可条例。因

此，在本案中，违法产生于未能获得许可证，而不是

由于不遵守许可豁免声明(即使违法的实质行为是

相同的)。此外，许可豁免声明不排除适用于其他规

制机构，如英格兰健康与安全执行机构。遵守许可

豁免声明也不排除自诉(如有可能)或公民根据普通

法采取的行为。

许可豁免声明的另一特征是，行为人有责任了

解并熟悉每个许可豁免声明的规定。如果现在豁免

的活动仍受许可证保护(这可能适用于其他规制活

动)，每个行为人仍可决定是根据许可豁免声明改变

经营业务，还是继续经营。基于此，一些特定的许可

豁免声明是有用的。例如，某个许可豁免声明对行

为人在新冠病毒感染期间报告和提交的时限进行了

微小调整(如季度排放报告和常规进度报告)。但行

为人从中受益之前必须获得环境局的书面同意，且

须保存相关记录以证明适用许可豁免声明中的有关

规定。假设正常的规制要求将在未来某个时候恢

复，行为人必须决定是否适用许可豁免声明，但这会

带来一定的成本影响。与此相关的是，必须牢记环

境许可证的有效期通常比许可豁免声明的有效期更

长(假设许可证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环

境许可维持经营，行为人可以确保更高程度的规制

和经营的确定性。这样做的一个普遍后果是，规制

对象对许可豁免声明的实际“吸收”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改变做法所产生的成本。如果许可豁免声

明的规定可以以低成本实现，行为人可能会适用许

可豁免声明并从中受益，而如果许可豁免声明需要

进行代价高昂的改变(大多数许可豁免声明是临时

性的，可以在不通知的情况下修改或撤回所产生的

潜在成本)，行为人更有可能更好地适用环境许可进

行经营。

与此相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许可豁免声

明的一个重要且积极的作用是该机构能及时对当前

需求作出回应。总的来说，规制体系的灵活性显然

是必要的，尤其是许可豁免声明被用以应对现代社

会至关重要的部门和企业(如水务部门)中所出现的

不可预见的情况。除此之外，仅考虑规制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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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性和规制体系所需的专业知识，促进规制体

系的灵活性显然也是必要的。如上所述，在环境规

制中，这种专业知识通常存在于规制机构和规制对

象之间。当具备这种专业知识时，一个灵活且具有

可塑性的体系就具有真正的价值。

上述论证未必会使许可豁免声明的实际性质变

得更清晰。虽然许可豁免声明可能得到法律的支

持，但许可豁免声明的实际形式明显不同于普通立

法的形式。许可豁免声明的另一关键特征是，它们

是由独立于行政和政府部门的专门机构起草的，因

此与中央政府制定的大量法律规范不同。许可豁

免声明与环境局的执法和处罚政策有一些相似之

处，后者具有双重目的，即指导和告知机构内部执法

的决策，同时也向外部受众传达机构的政策。许可

豁免声明不仅与执法和处罚政策具有功能上的相似

之处，在形式上也有相似之处。这两种规范都具有

真正的规制意义，即使它们缺乏关键的法律特征。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将许可豁免声明归属

于传统行政法规范的类型中。

通常，行政立法包含不同类型的行政规则，包括

“制定法等硬性规定”“政策声明”和“指导”。许可

豁免声明显然更刚性，因为它确实包含了真正的法

律义务，这些义务适用于规制机构之外的外部受

众。换言之，许可豁免声明具有“类似法律”的特征，

尽管缺乏与授权立法或政策指导相关的基本特

征。此外，许可豁免声明的非正式性和制定程序也

使许可豁免声明看起来具有自由裁量权，即使没有

明确的法律依据授权其起草。考虑到自由裁量权通

常比较宽泛，也考虑到许可豁免声明在许多方面代

表了法律制度“触及现实世界”的需求，许可豁免声

明与行政法中传统定义的自由裁量权有明显的相似

之处。如上所述，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并不像

传统定义所暗示的那样明确。使行为人免除许可

义务以及期望行为人遵守一套模糊的非正式的规制

要求，这都突出了许可豁免声明的特殊性质。同时，

它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实生活中的行政

和规制环境中，人们遇到的不是自由裁量权和规则

之间的二选一，而是“诸多混杂的裁量权和规则之间

的选择”。虽然许可豁免声明可能趋向于行政规则

的范畴，但实际上，它们既不是法律规则，也不是政

策指导，还不是自由裁量权，其地位居正式标准和缺

少限制的政策指导之间。

五、结语

本文揭示了规制体系如何在规制、放松规制和

再规制之间不断流转。通过分析环境局使用许可豁

免声明，确定了许可豁免声明具有不同的规制目的，

包括应对紧急社会需求及过度规制问题。其中最主

要的目的是应对过度规制问题，这在环境规制领域

尤为突出。许可豁免声明是对过度规制问题的回

应，也是基本法律制度设计的直接结果，同时反映了

环境法专业知识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许可豁免声明

的使用阐明了规制机构采用的规制对策如何以一种

直接的方式跨越行政立法和行政自由裁量权之间的

界限。如本文分析所示，行政立法和许可豁免声明

的确定性必然会产生自由裁量权。总而言之，从中

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许可豁免声明的规制性质实际

上是一种混合工具，其既不是规则也不是政策指导，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第二，许可豁免声明允许量身定

制行政决策，这有助于建立一个越来越灵活的规制

制度。通过允许事后豁免规则，许可豁免声明允许

规制机构观察规制制度的运作情况，并在此过程中

阻止过度官僚化的法律适用。因此，规制的灵活性

和流动性是现代环境法规制体系的关键表征。

附：译者简评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年 4月出台了《关于

疫情期间优化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的通知》，该通知对医疗机构改扩建、集中隔离点

或方舱医院新改扩建、抗疫保供物资生产、研究实验

等临时性抗疫保供项目的环评及排放许可手续予以

豁免。这是上海市疫情期间针对疫情防控问题作出

的临时性许可豁免，上述举措为上海市防疫工作提

供了政策支持。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免除均为

立法问题，执法机关不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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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作出临时性许可豁免属于执法行为还是行政

立法行为?行政机关作出临时性许可豁免的行为是

否侵犯了立法权?临时性豁免许可通知是否应由行

政机关作出?这些问题都说明行政许可豁免问题是

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英国在新冠疫情期

间也出台了大量环境领域的行政许可豁免声明。奥

利教授关注到了环境许可豁免的上述理论问题，他

认为环境许可豁免制度是紧急情况下的特有制度，

是严格规制与保持灵活综合考量下的一项特殊制度

安排。立法对环境领域设定的行政许可存在过度规

制问题，而环境许可豁免声明不仅可以应对环境立

法产生的过度规制问题，还为行政机关提供了规制

工具。本文对许可豁免制度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

分析，对许可豁免声明的法律性质也做了探讨。本

文的研究能够为推动我国许可豁免制度的合理化、

科学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原载于《牛津法学研究》2022年第00卷，第

1-26页。就作者奥利·W.佩德森教授对译者的鼓励

与授权，特此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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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Bettina Lange, Implementing EU Pollution Control: Law
and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4 + xvi.; Steven Vaughan, EU Chemicals Regulation: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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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ive Legislation, Corr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Regul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Ole W. Pedersen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e of regulatory position statements (RPSs) by the Environment Agency.
Through an RPS, the Environment Agency undertakes to take no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an operator in circum⁃
stances that ordinarily constitute a breach of the law.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RPSs serve several important functions,
chiefly among which is to respond to regulatory overreach, which arises when legislators enact comprehensive statutory
instruments to deal with complex and technical matte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yond responding to regu⁃
latory overreach, the RPSs also serve to provide regulators with a regulatory tool that allows flexible and swift changes
to the regulatory regime when faced with unforeseen challenges. Although their informal enactment suggests other⁃
wise, the RPSs have significant 'law-like' implications, giving rise to a regulatory hybrid instrument, which is neither
law or policy nor a rule or a discretionary power. Moreover, even if RPSs serve to disapply important statutory controls,
they impose a range of additional and vague regulatory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RPSs therefore contribute to a
regulatory system which fluctuates between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law; regulation; regulatory position statements; regulatory over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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